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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传统博弈论包含两大主要分支：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。二者均预设行为模式——要么合作，

要么非合作。本文提出收益导向博弈（POG），即以长期收益为核心的分析框架，不施加任何

事前行为假设，并将行为视为动态调整的手段。本文定义四个核心变量：贡献 C、诉求 D、

议价能力 W、随机冲击 ξ（区别于现有文献中的认知偏差）。研究证明：在长期互动中存在唯

一最优诉求 D∗ ∈ (0, 2)，介于完全合作（D = 0）与完全对抗（D = 2）之间。该点的存在性

可通过数学证明，但其取值通过动态调整涌现，而非单纯静态最优化。

框架揭示一项基本结论：个体在追求自身长期利益时，会自然表现出看似利他的行为，例如对

特定对手表现出慷慨。这种“自利导致利他”并非源于道德规范，而是内生互动结构的产物。本

框架将博弈论核心问题从“均衡点在何处”转向“参与者如何动态行动”，更贴合现实策略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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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现实中，行为主体极少面临纯粹合作与背叛的二元选择。在长期关系中，个体实际行为是根据

反馈动态调整行为：观察对方反应、评估自身得失，继而决定下一步行动。个体基于反馈与收

益调整行为，最终收敛至双方均可接受的状态。

自冯·诺依曼与摩根斯顿、纳什以来，现代博弈论沿两大范式发展。合作博弈假设个体可达成

有约束力协议，关注联盟形成后的收益分配。非合作博弈则假设个体独立行动，在给定他人策

略时寻找无人愿意单方面偏离的点，即纳什均衡。

两类范式具有共同特征：均事前预设参与者行为——一为合作，一为非合作。这与现实观察不

符。现实中个体动态试探、适应反馈，并通过反复互动形成可接受结果。行为经济学与演化博

弈长期强调此类适应性动态，但以长期收益为核心的统一框架仍未建立。

本文填补这一空白，提出收益导向博弈（POG）：以长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，不施加任何事前

行为假设，并将行为视为连续可调工具。定义四个核心变量：贡献 C、诉求 D、议价能力 W

、随机冲击 ξ（代表环境不确定性，区别于现有文献中的认知偏差）。本文证明：长期互动中



存在唯一最优诉求 D∗ ∈ (0, 2)，位于完全合作与完全对抗之间。该点存在性可数学证明，但其

具体取值通过长期动态调整涌现。

分析得出更深层结论：特定条件下，最优策略可表现为慷慨，即一类外观上的利他行为。这种

“自利导致利他”并非外部道德强加，而是互动结构内生出现，尤其来自对手选择性参数 λ。该

结论为纯自利动机下合作行为的涌现提供微观基础。

2 核心公式
收益 = F(C, D, W , ξ)

其中：

长期收益取决于个体投入 C、诉求水平 D、议价能力 W  与随机冲击 ξ。参与者唯一可主动调

整的变量为 D，其余为外生或随机变量。

3 变量定义

3.1 贡献 C

贡献 C 为参与者在博弈中投入的资源、努力或投入比例，满足 C ∈ [0, 1]。C = 0 表示对结果

无任何贡献，C = 1 表示对联合结果完全贡献。

3.2 诉求 D

诉求 D 定义为个体要求回报与自身贡献之比：

D = C

其中  为个体要求分得的总剩余 = C + C 份额。对称贡献下（C = C）， = 2C，故 D ∈ [0, 2]

。

收益：长期总收益（目标函数）

C：贡献，满足 C ∈ [0, 1]

D：诉求，满足 D ∈ [0, 2]

W：议价能力

ξ：随机冲击（环境不确定性，[ξ] = 0）

D = 0：不要求回报（完全合作）

D = 1：诉求等于贡献（公平交换）

D = 2：独占全部收益（完全对抗）



D 是参与者唯一可主动调整的变量，也是本文核心决策变量。分配中，双方 D 共同决定单期

收益份额。本质上，D 为分配权重，数值上等于要求回报与自身贡献之比。

3.3 议价能力 W

议价能力 W  代表个体在谈判中的影响力，决定诉求在分配中实现的程度，满足 W ∈ [0, 1]。

3.4 随机冲击 ξ

随机冲击 ξ 表示外生环境不确定性、随机事件等不可控因素，满足 [ξ] = 0。注意 ξ 代表外生

不确定性，区别于相关文献中的内生认知偏差。

4 模型假设
本文聚焦参与者唯一可主动调整的变量：诉求 D。构建数学模型时，其余三个核心变量处理

如下。

4.1 贡献 C

贡献 C 决定个体初始位置，并通过 = C + C 影响单次互动总剩余。C 对收益的影响是乘性

的：C 变化使  成比例变化，而极值点 D∗ 位置由 (D) 与 (D) 互动决定。C 的缩放效应体现在

(D) 中。因此，C 具体取值不影响“唯一最优解存在”这一定性结论，仅改变最优解 D∗ 的数值

位置。

假设：设 C = C = 0.5，合作总剩余 = C + C = 1。在确定 D 取值区间时，将 C 视为常数具

有理论合理性，因其变化仅平移 D∗，不改变其存在性。

4.2 议价能力 W

议价能力 W  影响分配中的权重。在对称情形下（W = W = 0.5），W  在分配规则 () = DD+D

中被约去，不进入收益函数。若 W  非对称，则需要新的分配规则，会改变 (D) 具体形式，但

不改变单期收益随 D 递增的基本性质。因此，W  具体取值同样仅影响 D∗ 位置，不改变结论

定性特征。

假设：设 W = W = 0.5。在区间分析中将 W  视为常数是合理的，因为对称假设下 W  不参与

收益计算，不影响 D∗ 推导。

4.3 随机冲击 ξ

W = 0：个体完全无分配权

W = 1：分配完全按照个体诉求 D 执行



随机冲击 ξ 以加法形式进入收益函数：

收益 =确定性部分+ ξ, [ξ] = 0

在求解最优诉求区间时，随机扰动期望为零，不改变极值点位置。因此，在确定性优化中忽略

ξ 是合理的；其仅影响收敛路径波动，不改变 D∗ 本身取值。相关拓展留待未来研究。

5 收益结构：从单次互动到长期
长期收益并非单阶段收益简单加总，而是由单次互动收益与持续互动概率共同决定。

5.1 简化长期收益函数

在第4节模型假设下，长期收益函数可简化为决策变量 D 的单变量函数：

收益 = (D) = (D) (D)

其中：

5.2 单次互动收益 (D)

设双方诉求分别为 D、D，合作总剩余 = 1（由 C = C = 0.5 且 = C + C 得出）。单次互动收

益按双方诉求比例分配：

() = DD + D

注意 D、D 是决定分配比例的权重，而非要求总量。该分配规则类似纳什议价中的加权比例

解，D 反映个体议价能力。

给定对方诉求固定为 Doter，个体单次互动收益为：

(D) = DD + Doter

该函数满足：

(D) = Doter(D + Doter)2 0

5.3 持续互动概率 (D)

(D)：单次互动收益

(D)：持续互动概率

：互动次数

(0) = 0

(D) 关于 D 严格递增：



持续互动概率 (D) 定义为诉求 D 的函数，满足基本边界条件：

引入对手选择性参数 λ 0：λ = 1 为线性容忍；λ 1 表示相对宽容；λ 1 表示高选择性，小幅

偏离公平即终止合作。

本文采用如下函数形式：

(D) = (1 − D2)
λ

, D ∈ [0, 2]

该函数满足：

(D) 可视为简化形式的接受概率。其具体形式可由微观基础导出。为便于处理，本文采用幂函

数形式以获得闭式解。

5.4 长期收益公式

长期收益为单次互动收益、持续互动概率与互动次数  的乘积：

收益 = (D) (D)

代入 (D) 与 (D) 具体形式：

收益 = DD + Doter (1 − D2)
λ

将  视为常数，可吸收为比例系数，不影响 D 最优化。因此最优化问题简化为：

(D) = DD + Doter (1 − D2)
λ

, D ∈ [0, 2]

其中 Doter 为对方诉求，本文视为固定参数 D。

5.5 动态学习与策略演化

在上述假设下，有限理性个体通过长期互动逐步调整诉求。设 D() 为第  期诉求，学习规则

为：

D( + 1) = D() + (D())

其中 ∈ (0, 1) 为学习率。为保证收敛， 需满足 2 D∈[0,2] |(D)|。该规则表明：

(0) = 1（完全合作保证关系持续）

(2) = 0（完全对抗导致关系终止）

(0) = 1

(2) = 0

(D) = −λ2(1 − D2)
λ−1

0（严格递减）



多主体同时更新时，该系统属于超模博弈类。省略正式收敛结果。

6 核心结论数学证明

6.1 收益函数

基于第5节，长期收益函数为：

(D) = DD + (1 − D2)
λ

, D ∈ [0, 2]

其中 = Doter 0 为对方诉求，λ 0 为对手选择性参数。最优化问题为：

D∈[0,2]
(D)

6.2 一阶导数

为简化符号，记 = D +，则：

(D) = D (1 − D2)
λ

对 D 求导：

(D) = 2(1 − D2)
λ

− D λ2(1 − D2)
λ−1

6.3 边界条件分析

边界值满足：

对任意 D ∈ (0, 2)，有 (D) 0。因此最大值必出现在区间内部 (0, 2)。

端点导数：

由 (0) 0、(2) 0 及 (D) 连续性，至少存在一点 D∗ ∈ (0, 2) 使得 (D∗) = 0。

边际收益为正，个体提高诉求

边际收益为负，个体降低诉求

(D()) = 0 时个体停止调整，达到个体最优

(0) = 0

(2) = 0

(0) = 1 0

(2) 0



6.4 一阶条件与闭式解

令 (D∗) = 0，得：

(1 − D∗2) = λ2D∗(D∗ + )

整理得二次方程：

λD∗2 + (λ + 1)D∗ − 2 = 0

正根为：

D∗ = √2(λ + 1)2 + λ − (λ + 1)2λ

6.5 严格凹性与唯一性

二阶导数 (D) 0 在 λ 0、D ∈ (0, 2) 上恒成立。因此 (D) 严格凹，D∗ 为唯一全局最优点。

6.6 D∗ 与 λ 的关系

临界值：

λ∗ = + 1

λ 范围 策略类型 D∗ 位置
λ λ∗

自利 D∗
1

λ = λ∗
公平 D∗

= 1

λ λ∗
慷慨 D∗

1

6.7 核心结论

定理1（最优诉求）：在 (0) = 1、(2) = 0 及 (D) = (1 − D2)λ 下，长期收益函数 (D) 在 [0, 2]

严格凹，存在唯一最优诉求 D∗ ∈ (0, 2)，且：

7 与传统博弈论的区别

维度 传统博弈论 收益导向博弈

核心问题 给定行为假设，均衡点在何处 何种行为最大化长期收益

λ +1 D∗ 1（自利）

λ = +1 D∗ = 1（公平）

λ +1 D∗ 1（慷慨）



维度 传统博弈论 收益导向博弈

行为假设 事前预设合作或非合作 无预设，行为内生适应

反馈机制 无 有，根据对方反应调整

退出机制 无 内含于 

环境假设 确定性 随机性（含随机冲击 ξ）

收益结构 单次互动收益 单次收益×持续概率

结果类型 均衡点 动态涌现最优

传统博弈论关注“停在何处”，收益导向博弈关注“如何行动”。

8 意义与拓展
收益导向博弈将个体从事前行为限制中解放，使博弈论建立在适应性长期互动之上。框架揭示

核心思想：自利在长期合适互动结构中可自然涌现利他行为。这不依赖道德，而是理性适应环

境的逻辑结果。

本框架可自然拓展至交易策略、人际关系、组织管理等领域。所有重复互动均可在该框架下重

新审视，为自利涌现合作提供统一视角。

9 结论

9.1 最优诉求决定机制

纳什证明：在他人不动假设下存在不动点。本文提出：在他人会行动、个体有选择、环境受随

机冲击时，关键问题不是均衡是否存在，而是如何调整以最大化长期收益。

答案位于中间最优诉求 D∗，其位置由对手选择性 λ 与对方诉求  的相对关系决定。

基本原理：面对高选择性对手，慷慨是长期最优策略；面对低选择性对手，自利更有利。利他

可以是自利的理性结果。

9.2 从个体最优到博弈均衡

多主体按学习规则调整策略时，在严格凹性与对称条件下，系统收敛至对称纳什均衡。本文核

心贡献不在于求解均衡本身，而在于揭示均衡如何通过长期互动动态涌现。

9.3 哲学基础：自利致利他



本文最终哲学洞察：自利追求在合适互动结构中可自然表现为利他行为。这并非悖论，而是策

略环境理性适应的逻辑必然。当个体面对高选择性对手时，慷慨成为长期收益最大化最优策

略。表观利他并非背离理性，而是理性的高级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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